
20 国集团 (G20) 的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生产补贴：
中国
Benjamin Denjean、Ivetta Gerasimchuk、Ken Bossong 和  
Sam Pickard

priceofoil.org
odi.org

调查国家
2015 年 11 月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国

印度

印尼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南非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该。在这份国别案例研究里，化石燃料生产补贴包括：国家补贴、国有企业投资

和公共融资。在这份国别研究的的总结部分可以找到简要的方法概述。在完整的

报告中，对国别研究的方法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讨论，并阐述了理解和 G20 相关的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生产补贴有关的技术和透明度等问题。

作者欢迎读者就这份国别研究和完整报告提供反馈，以提高相关 G20 政府支持化
石燃料生产的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

这份国别研究为报告《空谈承诺：20 国集团 (G20) 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生
产的补贴》提供的背景文件，由国际石油变革组织 (OCI) 和海外发展研究所 
(ODI) 编写。这项研究基于 2014 年出版的一份报告——《化石燃料援助：20 国
集团 (G20) 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勘探的补贴》。

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获取载有中国生产补贴数据源和进一步信息的数据表：
http://www.odi.org/publications/10092-G20-subsidies-oil-gas-coal-production-China



背景 
2013 年和 2014 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平均占全球总量的 23%，其中煤炭消耗量占了总能量消耗的

三分之二（BP（英国石油公司），2015 年）。2014 年，

中国的煤炭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47%，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石油进口国（BP，2015 年；Gronholt-Pedersen Gloystein， 

2015 年）。中国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为为 115 千兆吨（Gt） 

（）（占全球总储量的 13%）、天然气储量 3.3 万亿立方 

米（tcm）（）（2%），石油储量 180 亿桶的（1%）（BP， 

2015 年）。1

煤炭在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传统

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分为陆上开采和离岸开采，而非传统

的煤层开采（包括页岩气和煤层气），逐渐以陆上开采为

主。国有企业 (SOE) 对化石燃料的生产占主导地位，他们

和政府的关系密切。

重点支持化石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

规划的核心。然而，最近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目前，严

重的空气污染和对化石燃料影响气候变化认知水平的逐渐

提高，促使中国对发展目标作出了调整。中国围绕限制 

煤炭使用推出了新政策，并计划到 2030 年达到温室气体 

(GHG) 排放峰值和将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的份额增加至 

20%、国家、（国家发改委，2015 年上半年）。中国将于 

2016 年主办 20 国峰会 (G20)，并通过 2015 年发布的《中

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承诺与其他 G20 成员国密切合

作,为淘汰低效化石燃料补贴设定一个具体日期（白宫， 

2015 年）。

除了运用如技术规范之类的“命令-控制”工具，中国

现在逐渐转为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向低碳能源生产的转

型。能源价格的改革正在进行，能源价格通过补贴生产者

和消费者被人为地降低。有消息指出，中国计划 2017 年

将现有的区域碳排放限额和交易机制扩大到国家层面（国

家发改委，2015 年上半年；白宫，2015 年）。同时，国

家正在迅速部署非化石能源发电，许多规模较小的燃煤电

厂和煤矿也正在关闭。

虽然中国 2014 年的煤炭消耗量在近期的历史上首次减

少，然而，煤炭质量的新标准可能会使煤炭使用的强度有

所提高（Doyle and Stanway，2015 年）。与此同时，中

国任然继续通过许多机制补贴化石燃料生产。

国家补贴

税式支出

尽管有许多国家补贴支持中国的化石燃料生产，然而

公开信息的空白导致大部分已确定的减税很难量化。例

如，国家制定了 2020 年 2020 将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供应中

的比重提高至 10% 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又设

定了提高页岩气生产的具体目标，并且自动免除了页岩气

生产商的矿产资源补偿费（MRCF，矿产资源补偿费） 

（路透社，2015 年）。

2014 年，中国政府开始要求石油生产商支付石油收入

税（也称为“油价暴利税”），将最低起点价格从每桶 55 

美元提高至每桶 65 美元，通过此法放弃税收。我们无法量

化这个措施给政府造成多少税收损失，但可以想象，这个

数字是巨大的，尤其成品油销售的“市场价格”是基于公司

自我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4 年上半年；Tang， 

2014 年；新华社，2009年；Jiang，2009 年）。

其他国家层面上没有量化的可能会使化石燃料生产受

益的免税包括：减免 150% 的合资格研究与研发 (R&D) 成

本、免除勘探设备的关税和增值税、减免新技术应用税、

煤炭项目职业津贴、免征页岩气勘探费用和煤矿土地使用

费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13 年）。

在省级层面，化石燃料生产商可以受益于省级政府有

权修改或放弃其管辖范围内的最近改革的资源税（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605 号）。据估计，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当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资源税减免相结合，两者价值

平均为 6.7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43 亿元）（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2014 年下半年；经合组织，2015 年）。仅在 

2013 年，三个主要产煤省份的临时减税的价值估计为 16 亿 

美元（约合人民币 100 亿元）（Zhao，2013 年；Zhao， 

2014 年）。

也存在其他形式的省级补贴。例如，在西部省份，化

石燃料生产商（联合其它行业的从业者）可以在一定期限

内享受 10% 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指定地区的项目还适用特

殊增值税待遇（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13 年；普华永道， 

2015 年）。

1  由于各储备定义存在重要的差异，因此可用数据之间的差别很大，如，由中国国家统计局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于 2013 年发表的数据显示：

石油储量为 240 亿桶，煤炭储量为 236.3 Gt，天然气储量为 4.6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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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适用于碳捕获和封存 (CCS) 项目的税收优 

惠和土地政策，这些价值尚未被量化（Vennemo 等人， 

2013 年）。

中国还有大量化石燃料消费补贴，化石燃料生产也从

中获益（如炼油厂和燃烧化石燃料的电站）。这包括减免

电力生产商的非常规天然气增值税——可能很快会将减税

政策延伸到煤炭业（国务院，2014 年；Paltsev 和 Zhang， 

2015 年）。

直接支出

由于国有企业主导着中国的能源行业，而由政府向国

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提供支持，因此很难在不同类型的直接

支出里将国有企业的支持抽离出去。为了避免重复计算下

一节列出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我们没有将以下直接支出价

值纳入估算的国家补贴之中。

尽管政府没有披露向国有企业提供的转让和支持水

平，但中国媒体报道了国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CNPC) 

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4 年获得了 1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3 亿元）和 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9 亿元）的支持（新

京报，2015 年）。另一个主要国企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公司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均获得了 4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4 亿

元的支持（新京报，2015 年）。在煤炭行业，19 家上市煤

炭公司在 2013 年获得 93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6 亿元）

的直接拨款（Tang，2014 年）。据报道国有企业神华集团

和中国煤炭集团在 2014 年也获得了同样数额的直接拨款 

（在撰写本文时，笔者没有其他公司的估算值）。此外，

海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探特殊基金每年为私营企业和国有企

业提供价值 14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9000 万元，这是 

2010 和 2013 年间的平均总价值）的直接支持（Xue 等人， 

2015 年）。

政府还直接向非常规天然气生产商支付额外补贴，煤

层气每年获得价值 2.12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4 亿元）的

补贴（经合组织，2015 年），2014 年页岩气至少获得价值 

78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5 亿元）的补贴。每生产单位页

岩气所支付的额外补贴在未来几年会减少，2 但预测产量的

增加意味着目前人们尚不清楚如何改变补贴的规模。

中国还为化石燃料生产的研发提供直接支持。在 2013 

年 ，煤炭生产商至少获得 51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3 

亿元）以加强生产和工艺安全，而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则获

得了 26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65 亿元）（Xue 等人， 

2015 年）。3

中国自 2000 年开始开展 CCS 项目，在该领域的累积研

发支出至今达到 2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75 亿元）。这笔

资金用来支持由许多大型国企开发的 12 个 CCS4 示范项目

的运行（《福布斯》，2014 年）。我们无法分析资金来源， 

但有证据显示政府直接为 CCS 投资。例如，科技部为内蒙

古的一个煤炭液化工厂 CCS 项目提供了所需资金的 10%

（Price，2014 年）。

地区和地方政府也为化石燃料生产提供直接支持，虽

然这只是流传的消息。例如，重庆政府在 2014 年为一项页

岩气调查提供了 31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2 亿元）的支

持，同时国家指导方针要求地方政府支持天然气运输的基

础设施投资（中国国家能源局，2014 年；Sandalow 等 

人，2014 年）。

其他支持机制

其他几个机制也给化石燃料生产商提供的支持。例

如，增加进口煤炭关税以提供市场支持、免除某些类型的

生产化石燃料的先进设备的进口关税，以及免除煤矿的土

地使用费。相比国内其他地区，内蒙古降低了铁路煤炭运

输费用，2013 年当地煤炭行业获取的利益估算为计为 11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72 亿元），但 2014 年的价值还没有

被量化（Zhao，2013 年）。

国有企业投资
在中国，国有企业主导化石燃料生产。我们查阅的全

部国家级国企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已经为化石燃料生产提

供了 770 亿美元的平均投资（见表 2）。

三家最大的国企是中国石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CNPC）的子公司）、中石化（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子

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CNOOC)。这三家国企约占

2014 年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 90%，实际上拥有垄断地位

（Lin，2012 年；Liao，2015 年）（见表 2）。陕西延长

中国 3  

2 页岩气额外补贴将从 0.4 元/立方米降低为 2016 年的 0.3 元/立方米，到 2019 年将再进一步降为 0.2 元/立方米。

3 基于 2009 年的年度数据和政府支出结构。

4 这份报告不区分碳捕获的国际使用、储存 (CSS) 和碳捕获的中国使用、利用率和存储 (CCUS)。



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则是一个规模小得多的国企，占不

到 2014 年总产量的 4%。因为它是省级国有企业，它不在

本研究的范围之内。

虽然国资委 (SASAC) 最近勒令八家国有企业出售其一

些较小子公司的股票，5 主要的国有企业继续在很大程度上

整合着整个生产链（国资委，2014 年）。例如，中石油控

制超过 80% 的中国天然气管道（约 4 万公里），中石化则

具有中国最大的炼油能力。

这些国有企业可能从事非盈利活动来支持更广泛的 

国家目标，实现这些目标则通过政府监管燃料价格

（Downs，2006 年； Downs 和 Meidan，2012 年）。 

2014 年，中石油公布天然气和管道的亏损达 64 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410 亿元），这与高于国内监管销售价格

的高成本天然气进口有关（Tu，2014 年；中国石油，2014 

年）。

5 国资委是一个监管国有企业的组织，充当政府股东。据报道，国资委的这个举动是通过一个综合所有制结构来鼓励透明度和效率。然而，该计划似乎

只适用于垄断集团的子公司、新合资公司和运输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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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中国化石燃料生产的国家补贴，2013-2014 年（除非另作说明，单位均为百万美元）

国家补贴* 补贴类型 针对能源 阶段 2013  

估值

2014  

估值

年平均估值

税式支出            

天然气开采的资源税减免和退税 减税和退税 天然气 生产 93 93 93

石油开采的资源税费减免和退税 减税和退税 石油 生产 576 576 576

临时减免税费（山西、内蒙古和

陕西）

免税 煤炭  - 1,584 N/A 1,584

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管

理措施

- 天然气 管道运营和

开发

N/A N/A N/A

免除页岩气勘探费 免税 天然气 勘探 N/A N/A N/A

改变特殊石油收入税 减税 石油 生产 N/A N/A N/A

免征建设和国际运输的海外业务

营业税

减税 石油和天然气 建设与国际

运输

N/A N/A N/A

其他支持机制            

提高进口关税 价格支持 煤炭 生产 N/A N/A N/A

免征某些先进设备的进口关税 价格支持 煤炭 生产 N/A N/A N/A

免除煤矿的土地使用费 低于市场价值的

服务提供

煤炭 生产 N/A N/A N/A

为内蒙古生产商提供低于公平市

场价格的煤炭铁路运输费

低于市场价值的

服务提供

煤炭 生产 1,121 N/A 1,121

 合计

国家补贴总额，单位为十亿美元           3,375

国家补贴总额，单位为十亿人

民币

21,670

来源和额外数据可在对国家研究做补充的数据单中获取。

备注：*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国有企业投资，我们没有将上述直接支出纳入估测的国家补贴之中。“N/A”表示相关数据在本文发表时尚不能从

公开途径获得。如果无法完全获得 2013 年和 2014 年的数据，则两年的平均值仅以某一年的数据为准。



2012 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煤炭产量占总产量的 65%。

与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相比，政府在煤矿业起的作用不突

出，许多煤炭国企是由地方管理的省级企业（因此在本研

究的范围之外）。煤炭行业有更多的公司参与，不如石油

和天然气行业那样集中（Leung 等人，2014 年；Wang， 

2014 等）。然而，近年来有一股通过合并和关闭成千上万

小型煤矿企业来巩固行业的趋势。参与煤炭生产的主要国

家级国有企业包括：神华集团、华电资源、中国煤炭、中

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见表 2）。

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生产方面

有重大投资（Scissors，2015 年；Young，2015 年；美国企 

业研究所，2015 年）。我们的研究显示，在 G20 国家中，

只有中国国有企业活跃在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

尼、英国和美国（见完整《报告名称？》中的表格 4：）。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强调，2013 年和 2014 年里中国对

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还包括在安哥拉、厄瓜多尔、哈萨克

斯坦、莫桑比克、乌干达和委内瑞拉的活动（Sandalow 等

人，2014 年）。

目前中国近 75% 的发电基于化石燃料，尽管非化石燃

料产能的积极部署和关闭小型低效燃煤电厂的举措正在降

低这一比例（Davidson，2014 年）。中国发电行业国有企 

业控制了超过 60% 的份额，而电力传输事实上仍然被国家 

垄断（Epikhina，2013 年）。有两个国家级国有发电企业， 

其 95% 以上的电力来自化石燃料（中国神华集团和中国华

润电力）。因此，我们将其包含在国有企业投资估算中 

（见表格 2）。

有几个国家级国企，其不到 95% 的发电能力来自化石

燃料。其他地方一些国企，95% 以上的发电能力依赖化石

燃料（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5 年）。因此，这两类国有企业

不在本研究的范围（关于这个区别，请参见完整报告的第

三章）。

公共金融
这份公共金融机构的分析包括：作为发展金融机构的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CDB)；作为出口信贷、担保和保险机

构的中国进出口银行 (Chexim) 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Sinosure)；以及一些最大的主要国有银行，包括中国工

商银行 (ICBC)、中国银行 (BoC)、中国建设银行 (CCB) 

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银行 (CITIC)。项目金融分析依

赖于 2013 年和 2014 年批准的公开的融资数据。

一些由主要的国有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企业资助的项

目并未包含在分析范围内，因为这些项目已在前文关于国

有企业投资的章节中有所提及，以避免重复计算。由于缺

乏透明度和公开信息，几乎可以肯定，这里已确认的融资

信息是不完整的，可能大大低估了中国公共金融对化石燃

料生产所投入资金的实际水平。

国内

在国内，信贷支持通常用于工业，尤其体现为国有企

业的优惠贷款利率和条款。在前几十年，作为煤炭工业发

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优惠贷款一直是中国化石燃料生产融

资的关键因素（Peng，2009 年）。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中海油和中石化在 2013 年和 2014 年的信贷利率为 2% 至 

5%，低于中国银行的基准。6 

我们在回顾 7 家中国国有银行化石燃料生产的项目级融

资时发现，只有一个国内项目没有资助主要的国企。在 

2013 年和 2014 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拨

出的贷款总额为 1.83 亿美元，相当于年均 9100 万美元。

金融机构自己发布的报道显示，有大量额外资金没有

在项目级别得到量化。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2013 年度

报告显示，其重点项目包括一个煤制油工厂和一个露天煤

矿，该银行还资助了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炼油厂项目和海外

石油勘探开发，但并没有量化这些相关融资的特定金额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2013 年）。

国际

中国在化石燃料生产的国际公共融资方面极具影响

力。一些评估显示，从 2007 年到 2013 年，仅国家开发银

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信保就为海外燃煤电厂项目提

供了高达 200 亿美元的投资（Ueno 等人，2014 年；Louvel 

等人，2014 年）。2014 年，中国银行为十大煤矿项目之中

的 8 个和十大火力发电厂的 6 个提供了贷款（雨林行动网

络、塞拉俱乐部和银行监察组织，2015 年；Louvel 等人， 

2014 年）。

我们发现，所有被审核的银行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共

为化石燃料生产提供了 320 亿美元的国际公共融资，相当

于每年 160 亿美元（不包含向国有企业提供的资金）。投

资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涉及勘探和生产、运输、存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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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处理、精炼的投资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其余则投资于

包括采矿、运输和/或燃烧等煤炭项目。

到目前为止，国开行是中国化石燃料生产最大的海外

投资者，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提供了 230 亿美元，相当于

年均 110 亿美元的投资。中国进出口银行紧随其后，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投资了 70 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投入化石燃料生产的资金达 10 亿美元。

中国各银行的一些贷款是否属于最终贷款，具有不确

定性。这其中包括国开行在 2013 年与俄罗斯的 En + 集团

为煤炭项目达成的一个价值 20 亿美元的战略合作协议， 

2013 年还为 Rosneft 公司提供的等量的一系列信贷。国家

开发银行的另一个 20 亿美元的信贷延长到 2014 年，这笔

投给安哥拉国有石油公司的资金已列入统计（包括国开行

此前于 2013 年投给该公司的 13 亿美元贷款），国开行还

在 2013 年 6 月向哥斯达黎加一个炼油厂更新项目所提供了

的 9 亿美元的贷款。同样，中国进出口银行似乎已与墨西哥

石油公司在 2013 年达成了一项 10 亿美元的贷款。

“能源支持贷款”(EBL)，是中国非能源项目国际投资

的一种常用贷款（如基础设施、住房、教育），这份报告中

的双边公共融资总额没有将其反映出来。“能源支持贷款”

也被称为“石油支持贷款”或“石油换贷款”，根据定

义，EBL 领域的融资形式必须是：以接受国直接出口的石油

或天然气来偿付；或者通过中国国有企业从现金账户提取资

金来实现付款，该现金账户由接受国设立的用于接收化石燃

料销售的收益（Lee 等人，2014 年；Shea，2014 年）。如

需关于 EBL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完整报告的框图表格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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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中国的国有企业 (SOE) 投资，2013 – 2014 年（除非另作说明，单位均为百万美元）

国企名称 

(国家级)

描述 化石燃料类型 阶段 2013 2014 年平均值

中石化 勘探和上游资本支出 石油和天然气 生产 13,265   12,874   13,069   

中国石油 勘探和上游资本支出 石油和天然气 生产 37,945   35,888   36,916   

中海油 勘探和上游资本支出 石油和天然气 生产 14,570   16,257   15,414   

华电资源 资本支出（计划支出） 煤炭 生产 374   354   364   

中国煤炭 资本支出（实际支出） 煤炭 生产 4,690   3,558   4,124   

中国华能集团

公司

资本支出（煤炭部分—— 

计划支出）

煤炭 生产 288   186   237   

中国大唐集团

公司

资本支出（煤炭部分 ， 

不包括煤炭化学工—— 

计划支出）

煤炭 生产 233   96   164   

中国国电集团

公司

资本支出（煤炭部分—— 

计划支出）

煤炭 生产 140   95   118   

神华集团 资本支出（煤炭部

分——2013 实际支出， 

2014 计划支出）

煤炭 生产 1,345   1,086   1,215   

华润电力 资本支出（财产、厂房 

和设备）

电力（96.5%  

化石燃料）

发电 2,812   2,206   2,509   

神华集团（两个

都是神华？）

资本支出（财产、厂房 

和设备）

电力（97.5%  

化石燃料）

发电 1,736   3,025   2,381   

合计

国企投资总额，单位为十亿美元              76,512 

国企投资总额，单位为十亿人民币 491,204 

来源和额外数据可在对国家研究做补充的数据单中获取。



需要提及的是我们的估算没有包含大量额外的、非常

重大的项目。

•	 据报道，2014 年 11 月，墨西哥石油（Pemex，墨西哥

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和中国其他机构签署协议，建立了一个 50 亿美

元的基金以资助 Pemex 项目，包括已经在建的 Los  

Ramones 天然气管道项目的第二阶段。由于所获的信息太

少，我们没有将该项目包括在此评估之内（Shih，2014 

年，《经济学人》，2014 年）。

•	 国开行显然是缅甸的丹瑞天然气和管道项目数十亿美

元贷款的投资者之一，但可得资料没有明确具体的金

额—如果有的话—这笔贷款发生在 2013 年和 2014 年

（Gallagher，2013 年；银行监察组织，2013 年）。

引用的数据不包括那些可能牵涉到巨额贷款但无足够的

文件材料能确认该贷款实际上发放于 2013 年和 2014 年，

或无法获知该贷款在什么程度上用于支持化石燃料。例如，

大量的谅解备忘录和其他协议，包括：

•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于 2013 年 9 月宣布了两国之间的协议

草案，将由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分别向哈萨克斯坦

的国有 Baiterek 控股公司 提供 30 亿美元和 50 亿美元的

担保贷款，用于促进创新和工业项目（可能与 Kashagain 

油田的开发有关）（Gordeyeva，2013 年；Energy-Pedia， 

2013 年）。

•	 同样，中国和委内瑞拉在 2014 年 7 月签署的 38 项协议

之一是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向委内瑞拉

国有石油公司 PDVSA 放贷 10 亿美元（NewsMax，2014 

年）。

•	 2014 年 11 月，中国承诺将在未来六年里向巴基斯坦各种

化石和非化石能源项目投资 340 亿美元，作为“中巴经济

走廊”交易的一部分。（Express-Tribune，2014 年）。

除了从国有银行融资，中国还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利

用其在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和世

界银行集团的股份，为化石燃料生产贡献了年均 1.52 亿美

元，根据机构不同，持股比例从 0.004% 到 5.4% 不等。中

国还持有新开发银行的 20% 股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的 30% 股份，这两个新国际机构可能成为未来化石燃料生

产的公共融资来源。新开发银行计划于 2016 年开始运营，

资本额达 500 亿美元，预计未来将升至 1000 亿美元。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计划于 2016 年开始运营，资本总额为 

1000 亿美元。

私营公司

私营上游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私营企业在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发挥着非常有限

的作用。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其在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生

产总量中的比例还不到 3.5%。自 2012 年以来，私营企业

已经能够通过有限数量的操作，如股权和合资企业，投资

传统能源。国家也允许私有企业勘探和开采页岩气资源。

主要参与者包括康菲石油公司（美国）、明亮源能源（美

国）、壳牌（荷兰）、雪佛龙公司（美国）。2013 和 2014 

年，排在前7 位的大型私营上游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的总资

本和勘探投资年均为 32 亿美元（Rystad，2015 年）（见

表 4）。

继国资委颁布法规之后，中石油宣布将向非国有投资

者开放六条业务线，并在管道行业创立了一个价值 65 亿美

元的合资企业。

私营中上游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中国有 20 多家私营石油公司，然而，这些私企的市场份额

非常小，直到 2015 年 7 月之前，都只能根据非常严格的政

府配额进口原油（《中国日报》，2015 年 7 月 24 日）。

私营煤炭公司

在中国，私营企业约占国内煤炭生产的三分之一，但这

些企业没有被视为煤炭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人们广泛批评

煤炭行业缺乏市场集中，结果是小型私营煤矿在淘汰计划

中成为首要目标（Pan，2012 年；Yu 和 Yu，2006 年）。

私营电力公司（基于化石燃料）

虽然中国有独立的电力生产商 (IPP)（占中国总发电的 

40%），但这些实体仍与政府密切相关（Epikhina，2013 

年）。由于中国实行电价管制，私人投资发电领域的机会

有限。

中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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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中国化石燃料生产公共融资，2013–2014（除非另作说明，单位均为百万美元）

机构 煤炭开采 燃煤发电 上游天

然气和

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管

道、发电厂和炼

油厂

2013 和2014 化
石燃料融资总额

化石燃料年度 
平均融资额

国内 

中国进出口银行 -  -   91 -   91  46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  -   91 -   91  46 

国内小计  -    -    183  -    183  91 

国际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2,000    1,270    12,022    7,670    22,962    11,481   

中国进出口银行  304    3,309    1,325    1,963    6,901    3,451   

中国工商银行  50    639    202    341    1,232    616   

中国银行 -   234    304    424    962    481   

中国信保 -   234    180   -   414    207   

其他国有银行 -   234   -   53    287    144   

多边发展银行股份  -    71    46    186    304    152   

国际小计  2,354  5,991  14,079  10,638  33,063  16,531 

合计

公共融资总额 
（百万美元）

 16,622 

公共融资总额 
（百万人民币）

106,718

来源和额外数据可在对国家研究做补充的数据单中获取。

表格4：中国顶级私营上游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2013-2014

公司 总部所处 
国家/地区

石油生产 
（百万桶）

天然气生产 
（十亿立方米）

运营支出和资本 
性支出的总和， 
包括勘探支出 
（百万美元）

盈利能力（包括 
以自由现金流衡 
量的国家经营， 
（百万美元）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2013 2014

康菲石油公司

(ConocoPhillips)
美国 24 25 0 2 378 408 994 977

明亮源 (Bright) 美国 7 7 1 11 327 295 269 310

雪佛龙 (Chevron) 美国 9 8 0 9 1,205 1,452 -509 -843

壳牌 (Shell) 荷兰 0 0 2 6 1,001 785 -564 -292

米氏控股公司

(MIE Holdings Corporation)
中国 8 8 0 5 73 77 256 242

昆仑能源 (KunLun Energy) 香港 5 5 0 4 138 148 55 32

埃尼集团 (Eni) 意大利 3 2 0 2 62 58 154 123

资源: 里斯塔能源 (Rystad Energy)，2015 年。



中国 9  

方法 

（具体方法见报告正文的第三章）

本报告汇集了 G20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生产补贴相关的公开信息。它提供了跟踪化石能

源补贴淘汰进程的基准，而淘汰化石能源补贴是全球能源转型的一部分。本报告使用了以下术语及其定义。

生产补贴

政府支持化石燃料生产。在这份国别研究案例里，生产补贴包括：针对化石燃料生产的国家补贴、国有企业 

(SOE) 投资（国内和国际）和公共融资（国内和国际）。

化石燃料生产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的生产。这包括准入、勘探和评估、开发、采掘、制备、运输、工厂建设和运营、分发

和停运。尽管化石燃料消费的补贴可以支持其生产，本报告并不包括这类补贴，也不包括基于化石燃料的电力消

费补贴。

国家补贴

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直接支出、税收和关税豁免以及其他机制（如容量市场的建立）来支持化石燃料生产。 

通常，国家补贴所分配的价值是来源于政府自身资源、经合组织或一个独立研究机构所提供的数字。

国有企业 (SOE) 投资
国有企业是由政府创立、自行从事商业活动的法律实体。国有企业可以完全或部分归政府所有。

考虑到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转移性支出的公开信息有限（反之亦然），投资在垂直综合结构中的分配信息匮

乏，很难确定国有企业投资的哪一特定部分构成了补贴。因此，本报告提供国有企业对化石燃料生产总投资的数

据（可从公司获取这些信息），这些补贴与国家补贴是分开呈现的。

在这份报告里，当政府在一家国有企业持有超过 50% 的股份，那么我们就认为该国有企业通过国内和国际投

资为化石燃料生产提供了 100% 的支持。

公共融资

公共融资包括由主要国有金融机构为国内外化石燃料生产提供补助、股权、贷款、担保和保险。公共融资是通过

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出口信贷机构和国内主要国有银行等机构提供的。

公共金融机构投资数据的透明度各有不同。如要对构成补贴的总融资的那部分进行评估，需要获知融资条款

的详细信息、直接基于公共资源（而不在资本市场上募集）或取决于机构的政府信用评级的融资部分。几乎没有

任何一家被评估的机构会允许公众获取这些信息。因此，我们报告的是主要国有金融机构对化石燃料生产投入的

公共融资的总价值，与“国家补贴”的估计值区分开来。

在这份报告里，当政府在一家银行或金融机构持有超过 50% 的股份，我们就认为该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国内

和国际融资为化石燃料生产提供了 100%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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